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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及股東會議事規則

河南金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對本公司的公司
章程（「章程」）及相關股東會議事規則（「股東會議事規則」）作出若干修訂，以使
章程及股東會議事規則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中有關擴大無
紙化上市制度和上市發行人以電子方式發佈公司通訊的相關修訂保持一致（「建議
修訂」）。

董事會認為對章程及股東會議事規則的建議修訂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股東」）的
整體利益。對章程及股東會議事規則的建議修訂須經股東以特別決議案方式在即
將召開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審議及批准。

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知，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的詳情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河南金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饒朝暉

香港，2026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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